
中 華 民 國 106 年
營 造 業 經 濟 概 況 調 查

講 習 課 程 簡 報

內政部營建署民國107年5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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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計 畫 概 要

（壹）計畫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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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一、本署年度施政計畫。

法令依據

政府應辦理之統計為左列各種：
一、基本國勢調查之統計。

三、各機關所辦公務之統計。
四、公務人員及其工作之統計。
五、各機關認為應辦之其他統計。

二、各機關職務上應用之統計。二、各機關職務上應用之統計。

二、統計法第三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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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調查目的
一、瞭解營造業營運情形及變動趨勢。

二、釐訂營造業政策及相關服務措施參考。

三、提供經濟統計分析、估算營造業生產值參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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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
一、對象：凡從事營造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有案

者，且於調查前一年底（106年底）仍繼續營

業之綜合營造業、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。

二、區域範圍：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

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臺灣省各縣(市)、福

建省金馬地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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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講習會領取之資料清單
一、訪查作業手冊乙本

二、空白調查訪問表乙份

三、「104年調查結果摘要」摺頁乙份

四、致受查廠商函乙份

五、調查問項資料對照表乙份

六、報稅資料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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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業法

內政部營建署

第六條 營造業分綜合營造業、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。

第十條 土木包工業應具備下列條件：
㇐、負責人應具有三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施工經驗。
二、資本額在㇐定金額以上。

前項第二款之㇐定金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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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業法

內政部營建署

第七條 綜合營造業分為甲、㇠、丙三等，並具下列條件：
㇐、置領有土木、水利、測量、環工、結構、大地或水土保持工程科技
師證書或建築師證書，並於考試取得技師證書前修習土木建築相關
課程㇐定學分以上，具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之專任工程人員
㇐人以上。

二、資本額在㇐定金額以上。(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4條)
㇠等綜合營造業必須由丙等綜合營造業有三年業績，五年內其承攬
工程竣工累計達新臺幣二億元以上，並經評鑑二年列為第㇐級者。
甲等綜合營造業必須由㇠等綜合營造業有三年業績，五年內其承攬
工程竣工累計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，並經評鑑三年列為第㇐級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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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業法 (手冊附錄六)

內政部營建署

第九條 專業營造業應具下列條件：
㇐、置符合各專業工程項目規定之專任工程人員。
二、資本額在㇐定金額以上；選擇登記二項以上專業工
程項目者，其資本額以金額較高者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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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業法

內政部營建署

第八條 專業營造業登記之專業工程項目如下：㇐、鋼構工程。二、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。三、基礎工程。四、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。五、預拌混凝土工程。六、營建鑽探工程。七、地下管線工程。八、帷幕牆工程。九、庭園、景觀工程。十、環境保護工程。十㇐、防水工程。十二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增訂或變更，並公告之項目。

經營項目多元且獨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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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調查項目(計13項)
一、企業經營遭遇之困難

六、全年環保相關費用

四、年底使用土地及建築物樓地板面積

五、全年營建工程價值

三、一般概況

二、企業需政府協助的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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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全年各項成本費用支出



內政部營建署

調查項目(續)
八、全年各項收入總額

九、年底實際運用資產總額

十、年底負債及淨值總額

十一、企業對今年營造業景氣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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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企業雇用本勞及外勞比例

十三、修正勞動基準法第36條並施行後，企業是否同
意建議營造業適用勞動基準法第36條規定。



內政部營建署

調查資料時期
一、靜態資料：以106年12月31日為準。

二、動態資料：以1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準。

員工人數土地及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實際運用資產負債及淨值

營建工程價值環保支出成本費用支出收入總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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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調查方式

交付廠商表件(訪問表、問項
資料對照表、致受查廠商函、104年調查結果摘要摺頁)。

否(更換樣本並於名冊註記)

是

調查問項說明後
當場填表或約定
收表日期

說明來意並適時提
出相關證明，判定
是否為調查對象

當場覆核無
誤後收表並
致贈紀念品

按規定繳交訪問表
並複查錯誤訪問表

調查結束繳交
相關調查表件

領取訪查費

領取表件並
核對無誤

採派員面訪方式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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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抽樣方法
一、總樣本數2,500家。

二、將母體按等級別分

(一)甲等綜合營造業

(二)乙等綜合營造業

(三)丙等綜合營造業

(四)土木包工業

(五)專業營造業

分層系統抽樣

資本額是否
超過1億元

全查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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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工作進度
詳訪查作業手冊第3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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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        目 時    間 
1.訪問表設計 107年03月01日至03月31日 
2.編製母體名冊與抽樣 107年04月01日至04月30日 
3.講習資料之撰寫與印刷 107年04月01日至05月10日 
4.辦理訪問員講習 107年05月11日至05月30日 
5.執行面訪調查與督導   107年06月01日至07月15日 
6.控制抽查 107年06月15日至07月15日 
7.審查回收訪問表及電話複查與補問 107年07月01日至08月07日 
8.資料登錄、資料處理、檢誤 107年08月10日至09月11日 
9.資料整理、分析及列印初步結果表 107年09月14日至10月16日 
10.調查初步報告編撰 107年10月19日至11月13日 
11.專家會議審查及修正 107年11月16日至12月31日 
12.調查總報告整理及編印 108年01月 04日至 2月29日 



內政部營建署

工作進度
※ 實地訪查期間自6月1日至30日止(訪問表 送

達或收回)，7月1日至16日前審核完成並寄回

本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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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計 畫 概 要

（貳）實施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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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交表作業程序
各縣市應於本（107）年7月16日以前一次寄送，並

完成以下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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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訪問表審核完成，並於每份訪問表背面底簽章。

2.訪問表寄送前，請依全查層及抽查層分類，再分

別按等級(甲、乙、丙等綜合營造業、專業營造業

及土木包工業)及其樣本序號依序裝成一冊。

3.訪問表依實際繳表數量填寫「送表清單」 ，連同

「樣本名冊」及「樣本變更原因分析表」、「送

表清單」寄送本署主計室。(5月中上網、請自行下載)



內政部營建署

各項費用支給標準
訪查費：每訪查一家支給訪查費180元，因故而無

法做完整訪查者酌給30元交通費。

審核費：一份訪問表36元。

指導費：2,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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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各項費用支給標準(續1)
勤務教育費：參加訪查講習人員依距離發給勤務教

育費，自工作單位支領出差費者，請
勿重複支領。

一、5公里以內發給200元
二、超過5公里～20公里以內發給250元
三、超過20公里～30公里以內發給300元
四、超過30公里發給250元及交通費

21



內政部營建署

各項費用支給標準(續完)
講師鐘點費：每場3小時，每1小時支領800元，共2,400元。

郵資：檢據郵資證明，（收據抬頭請書寫所在政府

機關之名稱），核實支付。

種子講師差旅費：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各機關派
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
點(以公假具公差性質報支)。各項費用黏貼於所在政府機關之憑證，依「代收代付」會計程序報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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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查費用撥付：於本署完成訪問表複核後撥付。



內政部營建署

訪問員應領表件
一、空白調查訪問表

二、致受查公司、行號函

三、「104年調查結果摘要」摺頁

四、訪問表問項資料對照表

五、內政部營建署公文封

六、樣本名冊乙份

七、紀念品－吊掛式盥洗包

八、其餘相關表件將置於本署網站上

交付廠商表件

23



樣本編號(共10碼)及營利事業統㇐編號
樣本
編號

縣市
別

等
級

地區 樣本序號 廠商營利
事業統一
編號

1 2 3 4 5 6 7 81 2 3 4 5 6 7 8 0 0
表頭資料與廠商名稱地址由本署提供

內政部營建署

樣 本 名 冊

訪查作業手冊p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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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樣 本 名 冊 請參閱範例
資本額：為登記資本額，有別於訪問表之實收資本額，以此判定調

查對象為全查層或抽查層。
登記證號：可利用此證號透過本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查詢廠商

基本資料，請至內政部營建署首頁之「主題網站」選「全國
建築管理」之營造業專區/營管資訊查詢 登記資料查詢，
其網址為

http://cpabm.cpami.gov.tw/search/clis/ConsInfo.jsp，
當名冊出現中文字為亂碼之情事，即可透過上述系統輸入
登記證號即可查詢。

通訊地址：若有誤，請調查員更新，作為下次母體名冊之通訊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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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樣 本 名 冊 請參閱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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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替換樣本
一、廠商因拒查（經輔導後仍拒絕調查者）、遷移地址不

明或停（歇）業等原因而無法調查，當為抽查樣本，

請改用同一樣本序號之備取樣本代替， 全查樣本則

不需替換， 但無論全查或抽查樣本均需填寫「樣

本變更原因分析統計表」。

二、全查層廠商拒查，請填寫「訪問記錄報告」。

三、當備取樣本用罄、無備取樣本可用或備取樣本區域無

訪問員訪查，而無法完成該樣本時，將已完成樣本之

未用過的備取樣本，依同等級、資本額相近的原則替

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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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替換樣本(續)
四、若同縣市的備取樣本也用罄，儘快以電話告知

本署督導員，由本署統籌將該樣本移轉給其他

同區域縣市負責調查。

五、如受查廠商遷往其他縣市營業時：

(一)全查：如能訪查該廠商，則不需移轉；若有

困難，請填寫「調查移轉通知單」移轉給所

在縣（市）政府繼續調查，並副知本署。

(二)抽查：以備取樣本取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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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工作人員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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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訪問員須知
一、交付受訪廠商之表件

(一)訪問表

(二)問項資料對照表

(三)本署及營造公會函件

(四)104年調查結果摺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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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訪問員須知(續1)
二、每到一家受訪廠商應先查看該廠商名稱、等級

、地址等是否與名冊記載相符，如係名冊錯誤

應修正名冊，但如係由於107年1月1日以後有

「改組」、「升級」、「遷移」、「停(歇)業

」等變更情事者，仍應依106年情況調查。

三、訪問表以受訪者自填為原則，若受訪者因特殊

原因無法填表時，得由訪問員代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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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訪問員須知(續完)
四、訪問工作在6月30日前完成，遇有特殊廠商需

延遲繳表者，不得遲於7月16日。

五、訪問員完成調查，應將以下表件交給審核員

(一)訪問表

(二)樣本名冊

(三)樣本變更原因分析統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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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審核員須知
一、收到訪問表應核對樣本編號、廠商名稱及地址

是否與樣本名冊所載相同。

二、訪問表審核時如有資料填錯，請劃二條橫線，

並在附近空白處填寫正確資料。 資料有疑問時，利於事後與廠商溝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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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指導員須知
一、訪問過程中，發生疑難問題時，應予協助解決

或召開調查工作檢討會，檢討會議紀錄須整理

報送本署。

二、訪問結束後，請於7月31日前將各項訪查費用

，據實逐件審查後，彙送本署主計室核發，並

依「代收代付」會計程序核銷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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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及審核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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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㇐般事項
一、本表以企業為填表單位，如有分支單位時，應

將所有分支單位之資料加以彙總填列。

二、本表內之「全年」係指1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；

「年底」係指106年12月31日。

三、本表有關收支、資產負債等資料項目，大部分

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相同，請注意對

照填表(詳問項資料對照表)。

四、訪問表填寫及審核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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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

聯絡電話
一、本署主計室

游士嫺小姐 02-8771 2455
林進義先生 02-8771 2471
謝瑞真小姐 02-8771 2486
陳怡婷小姐 02-8771 2476

二、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

張惠雯小姐 02-2571 6999 #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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